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国浩律师（南宁）律意字（2022）第 5105-1 号 

 

 

 

 



4-1-1 

 

目   录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 3 

二、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 3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 3 

四、发行人的设立 .................................................... 3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 3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 3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 4 

八、发行人的业务 .................................................... 4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 4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 14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 20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 21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 21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 21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 21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 21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 25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 26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 26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 26 

二十一、对本次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查 ................................... 27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4-1-2 

致：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接受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作为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指派梁定君律师、黄夏律师为发行人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提供专项法

律服务。 

本所已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出具《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

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国浩律师（南宁）律报

字（2022）第 5105号]（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国浩律师（南宁）事务

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

（南宁）律意字（2022）第 5105号]（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对发行人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更新期间”）是否存在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情况及其他相关变化

情况进行了合理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12号编报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适用的政府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未被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释义和声明事项适用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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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已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

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事宜仍在有效期内。本次发行已经广西国资

委审批同意。本次发行尚待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注册决定。 

二、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现处于有效经营阶段，不存在《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不存在

被深交所暂停或终止上市的情形，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关于发行人设立的有关问题，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予以

具体、明确阐述；经核查，更新期间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关于发行人独立性问题，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予以具体、

明确阐述；经核查，更新期间未发生变化。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关于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予以

具体、明确阐述；经核查，更新期间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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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关于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予以具

体、明确阐述；经核查，更新期间未发生变化。 

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主营业务等均未发生变

更；发行人不存在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的情形。 

（二）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依法存续，生产经营正常，能够支付到期债务，

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经核查，发行人控制企业广西钦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

注销。除此之外，更新期间，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关联交易 

1、经核查，发行人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中国钦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8,084.91 

上海中远海运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98,113.21 

钦州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26,209.16 

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004,980.21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694.84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9,480,527.10 

南宁国际综合物流园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4,801,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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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7,788,005.74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454,077.54 

广西北港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937,827.31 

广西北港新材料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0,820,645.59 

广西北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59,913.19 

广西北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856,689.18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4,434,484.39 

广西北港商贸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1,839.63 

广西北港电力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754,065.44 

广西北港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820,577.85 

广西北港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3,736,916.79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9,118,426.23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553,773.54 

广西八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2,341,480.51 

防城港中一重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66,371.68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商品 28,093,476.01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105,890,789.21 

防港集团 采购商品 117,761,882.10 

防港集团 接受劳务 774,209.95 

防城港务集团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760,130.78 

防城港务集团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752,830.96 

防城港石油化工产品仓储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6,564.83 

防城港港宸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3,189,940.39 

防城港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6,708,267.14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6,426,517.72 

北海北港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9,169.61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943,211.01 

国家管网集团北海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接受劳务 28,630.05 

合计  548,343,506.80 

 

（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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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自贡北部湾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963,312.27 

重庆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6,151,421.98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0,755,802.27 

中国钦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99,493,420.40 

中国防城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9,033,582.17 

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3,583,636.90 

五洲航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6,472,853.06 

深圳中联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638,357.48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12,312.67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78,031,023.85 

钦州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698,239.76 

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3,935,428.35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331,915.21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895,034.85 

广西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2,075.59 

广西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218,067.89 

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49,728.82 

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579,281.89 

广西兴桂船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896,480.74 

广西西江环境能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66.04 

广西柳州鱼峰水泥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02,974.55 

广西惠禹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57,249,884.65 

广西航桂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374,986.79 

广西港青油脂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1,194,564.16 

广西北港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777,690.55 

广西北港新材料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65,167,203.45 

广西北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531,712.01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5,328,460.49 

广西北港商贸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6,723.27 

广西北港金压钢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92,9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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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86,744.34 

广西北港不锈钢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005,864.23 

广西北部湾邮轮码头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46,514.33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24,165.57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7,608,922.22 

广西北部湾国际联运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07,207.55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339,245.05 

广西北部湾宝迪红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791.33 

广西八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24,984.52 

防城港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9,608,888.63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出售商品 173,226.29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4,886,395.06 

防港集团 出售商品 16,470.68 

防城港枫叶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7,126,747.81 

防城港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5,192,270.85 

泛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7,029.54 

泛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43,167,378.53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53,644.00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中国)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3,596.71 

北海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234.00 

北海鱼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0,885,677.45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123,488.45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28,715,189.02 

北部湾控股 提供劳务 4,554,324.54 

合计 - 990,240,721.95 

（3）受关联人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及代建的关联交易 

经核查，发行人 2022 年度受北部湾港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委托经营管理资产

及代建产生的受托管理收入为 887.44万元。 

（4）关联租赁 

1）2022年度，发行人或下属子公司作为出租方的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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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承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交易金额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出租办公用房 3,144.75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出租办公用房 114,256.51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出租办公用房 485,082.67 

泛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办公用房 58,823.49 

广西西江环境能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出租办公用房 34,957.87 

广西北港商贸有限公司 出租办公用房 44,851.38 

合计  741,116.67 

2）2022年度，发行人或下属子公司作为承租方的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元 

出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交易金额  

防城港北港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4,856,443.97 

防城港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设备  414,378.24 

防港集团  
房屋及建筑物、设

备、土地  
43,074,414.91 

北部湾港集团  房屋及建筑物  4,018,388.71 

广西北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土地  242,966.66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开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7,203,261.22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设

备  
2,297,844.04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5,578,301.93 

北海北港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5,573.39 

广西北港油脂有限公司  房屋及建筑物  2,000,000.00 

合计   69,691,573.07 

（5）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22年度，发行人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薪酬为 434.16万元。 

2、发行人更新期间关联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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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期间，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更新期间，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中有 2 笔已履行完毕，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履

行完毕 

北部湾港集团 18,550.00 2013年 3月 6日 2022年 12月 2日 是 

防港集团、北部湾港集团 5,000.00 2008年 3月 25日 2022年 7月 31日 是 

3、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未新增偶发性重大关联交易。 

4、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关联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余额如下： 

①关联方应收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广西北港新材料有限公司 89,623,457.51 510,853.71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1,518,403.02 8,656.98 

广西北港不锈钢有限公司 1,066,216.08 6,080.89 

广西北港金压钢材有限公司 273,781.10 1,560.55 

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5,856,613.30 33,547.68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2,099,935.12 12,022.94 

广西北部湾邮轮码头有限公司 52,538.29 299.47 

北海鱼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4,846.40 255.62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683,917.70 84,942.08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35,219,285.36 201,705.77 

广西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3,908,964.34 27,511.95 

广西铁山东岸码头有限公司 350,000.00 1,995.00 

广西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1,437,073.14 8,192.99 

广西北港油脂有限公司 8,400.00 2,795.52 

防城港枫叶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52,000.00 297.96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19,348,115.50 110,834.62 

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 2,354,430.75 13,491.04 

中国防城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308,752.66 7,4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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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有限公司 253,644.00 1,453.40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789.70 4.53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533,253.51 29,652.50 

广西北部湾港安船舶环保有限公司 18,311.96 103.52 

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34,939.17 197.51 

国家管网集团广西防城港天然气有限责任公

司 
151,948.05 858.98 

防港集团 2,327,331.00 511,992.85 

广西惠禹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258,022.00 1,478.48 

广西兴桂船运有限公司 3,350.00 19.20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75,017.84 429.86 

五洲航运有限公司 513,414.00 2,941.89 

防城港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166,080.00 951.65 

泛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2,429.50 71.22 

北部湾控股 4,659,061.88 130,919.64 

北部湾港集团 13,587,598.60 823,572.63 

广西港青油脂有限公司 2,859,285.46 16,383.88 

钦州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396,247.97 2,270.52 

中国钦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241,354.75 7,113.04 

东方海外货柜航运(中国)有限公司 40,220.00 230.46 

深圳中联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317,012.71 2,547.08 

预付款项 

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509,530.00 - 

防港集团 86,382.91 -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0,100.00 -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415,596.33 - 

其他应收款 

防港集团 116,822.42 2,808.17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0,403.69 11,632.34 

广西北港油脂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广西北港商贸有限公司 544,921.20 14,059.00 

广西北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3,035.50 859.22 

 

②关联方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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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关联方 2022.12.31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1,619,191.85 

防城港北港码头经营有限公司 1,171,032.48 

防城港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10,685,506.11 

防城港务集团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2,417,782.49 

防港集团 10,491,224.72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9,650,504.26 

防城港中一重工有限公司 109,842.90 

广西八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708,884.76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765,567.92 

广西北港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5,433,894.43 

广西北港电力有限公司 122,844.15 

广西北港商贸有限公司 66,614.00 

广西北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83,828.15 

广西北港优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667,624.76 

广西北港油脂有限公司 1,342.25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69,120.12 

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150,432.00 

国家管网集团北海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32,351.96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23,021,896.24 

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516,225.54 

钦州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178,160.60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7,158,889.01 

上海中远海运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广西北港新材料有限公司 23,527,329.52 

广西金海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247,000.00 

合同负债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68,222.47 

泛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5,923,936.81 

防城港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4,786,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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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枫叶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228,528.32 

防城港泰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0.30 

防港集团 19,238.54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96 

防城港中一重工有限公司 40,279.14 

广西北部湾国际联运发展有限公司 434,301.89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306,813.77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2,092,629.62 

广西北港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184,129.12 

广西港铁物流有限公司 145,804.72 

广西航桂实业有限公司 311,003.77 

广西江舟物流有限公司 283.02 

广西西江远驰物流有限公司 1,486.00 

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7,704.69 

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86,545.95 

北海综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80.80 

中国钦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217,967.73 

广西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0.38 

广西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778,706.30 

广西北部湾宝迪红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453.77 

五洲航运有限公司 30,986.75 

中国防城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682,146.83 

自贡北部湾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979,154.72 

重庆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234,263.38 

深圳中联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9,304.72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941,917.08 

钦州中远海运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8,906.42 

广西西江环境能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34,957.87 

其他应付款 

泛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防城港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800,000.00 

防港集团 10,864,3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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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集团 436,480,116.20 

广西北部湾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1,500.00 

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593,580.00 

广西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 33,000.00 

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2,356,639.99 

北海北港物流有限公司 512,800.00 

防城港港宸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24,756.00 

防城港务集团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678.00 

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8,526.40 

广西八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41,300.00 

广西北港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3,055.00 

广西北港电力有限公司 21,034.50 

广西北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广西西江环境能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8,000.00 

国家管网集团广西防城港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3,202,260.00 

钦州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50,000.00 

广西北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85,110.80 

长期应付款 

北部湾港集团 1,408,000,000.00 

长期借款 

防港集团 134,400,000.00 

北部湾港集团 83,2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北部湾港集团 54,434,218.51 

 

经核查，上述关联交易的双方是在平等自愿、协商基础上进行，体现交易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该等交易合法、有效；且发行人就关联交易事项已严格履行法定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同业竞争 

经核查，更新期间， 北部湾港集团旗下不存在新增控股或参股的码头泊位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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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北部湾港集团做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内容未发生变化，北部湾港集团在更新

期间继续履行其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协议及承诺。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房屋所有权情况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房屋所有权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土地使用权情况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一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座落 用途 
所有（使用）

权人 

使用权面积 

（m
2
） 

使用权终

止日期 

1.  

桂（2022）北海

市不动产权第

0065070号 

北海市铁山港工业

区四号路南端 

港口码

头用地 
北海码头 223446.00 

2062年 6

月 27日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部分土地使用权证发生变更，具体变更

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

号 
土地座落 用途 

所有（使用）

权人 

使用权面

积 

（㎡） 

使用权

终止日

期 

原土地

使用权

证号 

1.  

桂（2022）防

城港市不动产

权第 0029762

号 

港口区防城港

务集团码头第

4泊位 

工业用

地 
防港码头 83,715.76 

2062年

7月 15

日 

防港国

用

（2012）

第 0378

号 

2.  

桂（2022）防

城港市不动产

权第 0030139

号 

港口区防城港

务集团码头第

8泊位 

工业用

地 
防港码头 49,605.86 

2062年

7月 15

日 

防港国

用

（2012）

第 037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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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桂（2022）防

城港市不动产

权第 0028676

号 

港口区防城港

务集团中级泊

位 

工业用

地 
防港码头 59,961.27 

2062年

7月 15

日 

防港国

用

（2012）

第 0386

号 

4.  

桂（2022）防

城港市不动产

权第 0030465

号 

防城港市港口

区港务局中级

泊位 

港口码

头 
防港码头 80,093.68 

2044年

3月 23

日 

防港国

用

（2014）

第 0099

号 

5.  

桂（2022）防

城港市不动产

权第 0030254

号 

防城港作业区 
港口码

头 
防港码头 

492,144.9

9 

2061年

12月 29

日 

防港国

用

（2012）

第 0372

号 

6.  

桂（2022）防

城港市不动产

权第 0031171

号 

防城港作业区 
港口码

头 
防港码头 

472,709.3

2 

2061年

12月 29

日 

防港国

用

（2012）

第 0368

号 

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原防港国用（2012）第 0379号、防港国用（2012）第 0377

号、防港国用（2012）第 0376 号、防港国用（2012）第 0387号、防港国用（2012）第 0373号、防

港国用（2012）第 0371号及防港国用（2012）第 0370号变更为桂（2023）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 0002594

号、桂（2023）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 0002319号、桂（2023）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 0002282号、桂

（2023）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 0002283号、桂（2023）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 0002288 号、桂（2023）

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 0002591 号及桂（2023）防城港市不动产权第 0002318号，权利人不变，仍为

防港码头。 

（三）海域使用权情况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一处海域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海域使用权证号 座落 用途 
所有（使用）

权人 

使用权面积 

（公顷） 

使用权终

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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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桂（2022）钦州

市不动产权第

0125078号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

大榄坪南作业区 7-8

号泊位港池海域 

交通运

输用海/

港口用

海 

广西钦州保

税港区盛港

码头有限公

司 

4.7290 
2072年 3

月 14日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部分海域使用权证发生变更，具体变更

情况如下： 

序号 
海域使用权证

号 
座落 用途 

所有（使

用）权人 

使用权面

积 

（公顷） 

使用权

终止日

期 

原海域

使用权

证号 

1.  

桂（2022）北

海市不动产权

第 0065724号 

北海市铁山港区

兴港镇新岭近岸

海域，铁山港区工

业园区区域建设

用海范围内，在海

洋功能区划铁山

港港口航运区内 

港口用

海 
北海码头 33.6339 

2070年

12月 15

日 

桂

（2020）

北海市

不动产

权第

0108724

号 

2.  

桂（2022）北

海市不动产权

第 0061160号 

北海市铁山港区

兴港镇大塘村东

南侧海域 

港口用

海 
北海码头 5.2831 

2064年

6月 2日 

桂

（2018）

北海市

不动产

权第

0015737

号 

3.  

桂（2022）北

海市不动产权

第 0061169号 

北海市铁山港区

兴港镇大塘村东

南侧海域 

港口用

海 
北海码头 47.8711 

2064年

6月 2日 

桂

（2018）

北海市

不动产

权第

00159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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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桂(2022)北海

市不动产权第

0061175号 

北海市铁山港区

兴港镇大塘村东

南侧海域 

港口用

海 
北海码头 47.3434 

2063年

6月 2日 

桂

（2018）

北海市

不动产

权第

0002303

号 

（四）经核查，更新期间，除上述所披露的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外，发行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已取得产权证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商标、专

利及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均未发生变更。 

（五）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已取得产权证的土地使用

权、房屋所有权、海域使用权、商标、专利及生产经营所需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均不存

在影响本次发行的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 

（六）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的情况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土地的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地址 面积（公顷） 用途 租赁期限 

1 防港集团 防港码头 防城港渔澫港区内 197.29 堆场 

2021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2 防城北港 防港码头 

防城港渔澫港区内

1#泊位、2#泊位、兴

达码头 3#泊位及相

关附属设备设施和相

关后方陆域 

20.33 泊位 

2020年 6

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3 
广西北港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防港码头 

防城港码头监管区内

12#泊位后场 
1.37 

用于建设东

湾消防站及

临时通道 

2020年 1

月 1日至

2026年 12

月 31日 

4 

防城港市港口区

中和天劳务服务

有限公司、防城

港市港口区企沙

征地拆迁工作现

场指挥部 

防港码头 

云约江南作业区（起

点于电厂侧门至防城

港云约江公司作业区

门卡口处） 

全长 1.28KM 
用作临时进

港道路 

2022年 4

月 1日至

2023年 9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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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地址 面积（公顷） 用途 租赁期限 

5 
广西钦州博瑞物

流有限公司 
钦州码头 

勒沟作业区内利宝利

堆场 
0.17 

存放煤炭、

金属矿等散

杂货物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 

6 
广西源森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钦州码头 

勒沟作业区内正新堆

场 
2.26 

存放煤炭、

金属矿等散

杂货物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7 
贵州黔能企业有

限责任公司 
钦州码头 

勒沟作业区内黔能堆

场 
0.48 

存放煤炭、

金属矿等散

杂货物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8 

广西钦州保税港

区恒湘资源有限

公司 

钦州码头 
综保区恒湘仓库；综

保区恒湘堆场 
3.50；3.00 

存放煤炭、

金属矿等散

杂货物；粮

食等散杂货

物 

2022年 8

月 18日至

2023年 12

月 31日 

9 

广西钦州保税港

区珉合集装箱服

务有限公司 

钦州码头 
大榄坪作业区外珉合

堆场 
1.50 

存放金属矿

等散杂货物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10 
钦州北部湾港务

投资有限公司 
钦州码头 

大榄坪作业区外汽车

专用堆场 
2.00 

日常装卸、

仓储保管 

2022年 8

月 14日至

2023年 5

月 31日 

11 防港集团 

广西北部

湾港能源

化工港务

有限公司

防城港分

公司 

防城港市港口区港区

内 500码头值班室北

面 

0.05 
应急防污物

资库房 

2021年 9

月 1日至

2023年 8

月 31日 

12 防城北港 

广西北部

湾港能源

化工港务

有限公司

防城港分

公司 

防城港渔澫港区第一

作业区 
0.90 

危险货物泊

位 

2022年 5

月 1日至

2023年 4

月 30日 

13 防港集团 防港码头 

第一调车场、第二调

车场、疏港大道旁土

地 

24.68 铁路 

2022年 1

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14 广西钦州恒通货 钦州码头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内 码头后方堆场 码头后方堆 2022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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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地址 面积（公顷） 用途 租赁期限 

柜码头仓储有限

公司 

恒通 1#-6#堆场、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内

恒通仓库、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内

恒通办公楼、钦州港

勒沟作业区内恒通仓

储区空地 

7.064；仓库 

1.044 ；办公

楼 0.186 ；仓

储区空地 

1.090  

场、仓库、

办公楼、仓

储区空地 

月 1日至

2023年 8

月 31日 

 

（七）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的情况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无新增租赁房屋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部

分租赁期限届满的房屋已续期或正在办理续期程序，已续期的租赁房屋续签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人 承租人 地址 
面积

（m
2
） 

用途 租赁期限 

1 

广西钦州保税

港区开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北部湾

拖轮 

北部湾国际门户港

航运服务中心 A座

10楼整层 

750.40 办公 
2023年1月1日至2023

年 12月 31日 

2 

广西中马园区

方圆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北集司 

广西中马钦州产业

园区丹二路 1号 23

栋 402-1202、

403-1203、

401-1201、

405-1205房 

3,600 住宅 
2023年1月1日至2023

年 12月 31日 

（八）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发生主要变动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变更事项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1.  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为：6100万元 
直接持股

68% 
控股子公司 

2.  
广西北部湾港绿港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变更为：2022年 1月 18

日至 2052年 1月 17日 

直接持股

60% 
控股子公司 

3.  
北部湾拖船（防城港）有

限公司 

2022年 10月 25 日，法定代表人

变更为蓝汉映； 

2023年 3月 22日，法定代表人变

更为陆毅 

直接持股

57.57% 
控股子公司 

4.  防城港东湾港油码头有限 经营范围变更为：许可项目：港 直接持股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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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口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港口货

物装卸搬运活动；装卸搬运；机

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

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1% 

5.  
广西钦州国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 
企业登记状态变更为：注销 

间接持股

100% 
控股子公司 

除上述控股子公司外，发行人其余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情况未发生变更，发行人

持有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股权，不存在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新签订的尚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

如下： 

1、重大借款合同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新增金额在 5亿元及以上借款合同。 

2、重大业务合同 

经核查，更新期间，重大业务合同为港口作业合同，港口作业合同一般一年一签，

通常只约定单位作业的收费标准，合同金额以实际发生的作业费用为准。 

（二）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法有效，目前没有可预见的潜在法

律风险，也不存在合同主体需要变更的情形，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未发生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

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大侵权之债。 

（四）经核查，更新期间，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

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和发行人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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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核查，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其他应收为 5,741,938.27 元、其

他应付款为 666,678,070.34 元，均系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正常发生的往来款项，

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未发生合并、分立、重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

产收购或出售的行为。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未对章程进行修订。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

作 

（一）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组织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未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内部决策、议事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三）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决议的

内容及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

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及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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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应税收入 

分别按应税收入的 13%、9%、6%、3%的

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

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缴 5%、7%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缴 25%、15%、2.5%、1.5%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缴。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缴 2% 

水利建设基金 按当期营业收入计缴。 0.1% 

土地使用税 按土地面积计缴。 0.75至 11元/平米 

房产税 按出租收入、房产原值计缴 12%、1.2% 

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情况如下： 

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发行人 25% 

钦州码头 15% 

防港码头 15% 

防港拖船 15% 

北集司 15% 

钦州兴港 25% 

新力贸易 25% 

外轮代理公司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北部湾能化 15% 

钦州盛港 15% 

外轮理货 15% 

北部湾网络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北部湾拖轮 15% 

钦州宏港 15% 

北部湾环保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防城港高岭码头有限公司 1.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防城港三牙码头有限公司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赤沙码头 25% 

钦州泰港 15% 

北海市沙尾码头有限公司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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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主体名称 所得税税率 

北海市坡尾码头有限公司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港集码头有限公司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北海码头 15% 

天宝能源 25% 

东湾港油码头 15% 

钦集司 15% 

广西北部湾港绿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5%（按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缴纳）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2年度享受的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1）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年第 23号）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自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30年 12月 31 日，对设在西部地区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

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企业，可减按

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发行人子公司防港码头、防港拖船、北部湾能化、钦州码头、

钦集司、外轮理货、北集司、钦州盛港、钦州宏港、北部湾拖轮、北海码头、钦州泰港、

东湾港油码头符合上述相关规定，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2）外轮代理公司、北部湾港网络、北部湾港环保、防城港高岭码头有限公司、

防城港三牙码头有限公司、北海市沙尾码头有限公司、北海市坡尾码头有限公司、广西

钦州保税港区港集码头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港绿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宝能源

2022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相关规定，根据《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12 号）及《关于落

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21年第 8号）的有关规定，自 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年应

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税率 2.5%。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关于税收优惠的相关规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

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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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是指《公

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城市交通、电力

等项目。北海港兴自 2021 年-2023年按照 15%的优惠税率减半征收所得税，子公司北海

码头 2021年吸收合并北海港兴铁山港 5-6#泊位后产生的应纳税额享受以上优惠政策。 

（4）根据《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16 号）的规定，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对物流企业自有（包括自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用地，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发行人以及发行人

子防港码头、钦州码头、北海码头、钦州盛港、北集司、钦集司、钦州宏港可享受该优

惠政策。 

（5）根据《北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北海市市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年税额标准的通

告》（北政布〔2018〕63号）的规定，发行人子公司北海码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月 31日可以在减半计缴期内再减按 90%计缴城镇土地使用税。 

（6）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钦州市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标准的公告》

（钦政规〔2022〕7号）对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红线内、红线外）

应税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额，按桂政函〔2015〕225号文件规定的标准降低 40%，

即按桂政函〔2015〕225 号文件所列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的 60%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发行人子公司北集司、钦集司、钦州宏港、钦州盛港、钦州码头可享受该优惠政策。 

（7）根据《国家税务局关于对交通部门的港口用地征免土地使用税问题的规定》

（[1989]国税地字第 123 号）有关规定，对港口的码头（即泊位，包括岸边码头、伸入

水中的浮码头、堤岸、堤坝、栈桥等）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发行人及发行人子公司

北集司、钦集司可享受该优惠政策。 

（8）根据 2022年 1月 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优惠政策的通知》（桂财规〔2022〕1号）的规定，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

日（所属期），减半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即按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的 0.5‰进行征

收）；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所属期），对注册在中国（广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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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试验区（含南宁、钦州港、崇左片区）范围内，从事合法经营的企业免征地方水利

建设基金。 

根据 2022年 4月 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有

关事项的通知》(桂财税〔2022]11号)，2022 年 4月 1日至 2026年 12 月 31日（所属

期)，对我区所有征收对象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关于明确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优惠政策的通知》（桂

财规〔2022〕1号）及《关于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税〔2022]11

号），发行人及下属北海片区、防城片区子公司的 2022年 1-3月减半征收地方水利建

设基金，4-12月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南宁、钦州片区子公司自 2022 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免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9）根据《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公告 2022年第 10号）有关规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发行

人子公司外轮代理公司、北部湾网络、北部湾网络、防城港高岭码头有限公司、防城港

三牙码头有限公司、北海市沙尾码头有限公司、北海市坡尾码头有限公司、钦集司、天

宝能源、广西北部湾港绿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可享受该优惠政策。 

（二）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一直依据国家及地方有关税务法律、行政法规和

政策履行纳税义务，不存在因严重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而被税务部门处罚的

情形。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一）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二）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而

被处罚的情形。 

（三）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符合有关质量和技术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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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最近三年不存在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重大违法行为而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关于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中予以具体、明确阐述；经核查，更新期间未发生变化。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关于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问题，本所已在《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予

以具体、明确阐述；经核查，更新期间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根据发行人确认及说明，经本所律师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争议金额在 1,000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情况，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发行人更新期间不存在新增行政处罚的情形。 

经核查，2023 年 1 月 12 日，防港拖船“北部湾拖 3”轮在其专用码头靠泊维修期

间进水沉没事件，造成 2人死亡。根据经防城港市港口区政府、北部湾港口管理局防城

港分局、防城港市交通运输局、防城港海事局等部门联合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该

事件是“北部湾拖 3”轮在靠泊维修期间，由风、浪、流等合力作用形成的海水涌进船

体所引发，属于与防港拖船的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意外事件，不属于生产安全事

故。防港拖船在该事件中的涉事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防港拖船未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二）经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控股股东北部湾港集团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

的、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案件。 

（三）根据发行人及董事长、总经理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更新期间，发行人的

董事长和总经理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有不利影响的重大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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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对本次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查 

本所律师已审阅了本次发行申请文件，特别对发行人引用《法律意见书》、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进行认真审阅与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因引用《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

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

符合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本次发行尚待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注册决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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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朱继斌（签字）                          梁定君（签字）                

 

                                                黄  夏（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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